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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明朝赋税的折银并不始自正统，而赋税的货币化，也并不始自正统初国家法

令向全国的推行。考诸历史事实，大规模的货币化是在成、弘以后在全国展开，表现在社会

和制度的方方面面。明朝从以钞为本，到“钱钞并行，祖宗定法”，直至惟银是用，白银货币

化极大地扩展，迅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赋役征收的货币化；而这更促使白银货币化加

速进行，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根据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分析，可以认为明代一条鞭

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货币化过程不待朝廷

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反映出白银货币化所带来的深刻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和作用。

换言之，白银货币化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出来。改革是以“从民便”

开始，也主要以“民称便”结束，虽然任何改革都是有着颇多争议的，但这里的典型事例说

明了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明朝从对实物征收转

变到对货币税的倚赖，从占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徭役征发到向物的经济关系的税收的倾斜，是

以下面货币化过程展开的。在此拟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简略勾勒白银货币化的动态过程。 
 
一、国计：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 
 
(一)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化 
 
    1．田赋货币化 
 
    国家依靠赋税和徭役存在。直至明代，中国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使

国家财政建立在田赋征收的基础上。明初制定实物征收的准则，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明朝财政建立在赋役制度的基础上，而赋役又是建立在户籍和里甲制度的基础上。明

初，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按田亩征税，分为“夏税”和“秋粮”两次交纳，征收以实物

为主。所谓“国初因田制赋，税粮、草料，各有定额。每年户部先行会计，将实物数目，分

派各司、府、州照数征收”①。一般是夏税征麦，秋粮征米，用米麦缴纳称为本色，允许折

合为金、银、钞、布、绢等物品缴纳，称为折色。明代土地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是国

有土地，主要包括屯田、草场、庄田、公田等，大部分租给农民耕种，数额庞大。从明初征

课以米麦丝绢等实物缴纳，到以白银折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明前期宣德、

正统时的田赋缴纳货币，还大多属于临时性。成、弘以后，各种田赋折银明显增多，形成一

种赋税货币化的显著而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到晚明嘉靖、万历年间，伴随各地区一系列的赋

役改革，一条鞭法在全国展开，遍及大半个中国，白银在田赋收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田赋

的货币化可以说至此已基本完成。 
追寻这一历史过程，明代白银货币化开始于江南，田赋折银逐渐增多，属于特殊情况的，

有轻赍折银，这主要用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地方；有逋赋折银，也就是由于地方灾害而

折征银两。宣德末年，江南三府税粮变卖银两，是周忱改革江南重赋的一部分，成为正统以

后逐步形成的金花银的起源。②天下税粮草料，应解京库仓场的，都属于起运之例，以粮征

派，谓之京粮。赋税的改折白银征收，经历了一个过程。直至成化初年，明朝虽仍在不断申

令本色的征收，然而，白银货币已经破坏了原来的制度。文献所见“成化七年，令山东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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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司府，以后年分，起运在京内外仓场粮草，俱要照例征收本色解纳，不许折收轻赍银两。

若地方僻远不便者，量为斟酌时价折收，于近京有收去处买纳，不许在京收买”③，这条史

料清楚地说明了在成化初年，解京粮草中存在折银征收，并且是在京城购买上纳，以致朝廷

特别下令禁止。税粮、草料正式转变为召商买纳，可见正德八年(1513)，明朝批准“山东、河

南并直隶各府州县解到税粮、草料价银，除光禄寺、酒醋面局、供用库等衙门，俱将原来价

银转送，自行收买，不必拘定原批数目外，其余仓场俱收户部，令科道官估价召商上纳，照

数支给”④。由成化初的不许征收折色银在京买纳，到正德初年各地京运纳银解京召商上纳

得到准许，是京粮货币化的具体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万历《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征收》，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 

②参见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税银纳の彂逹》，《東洋学报》20 卷 3 期，1935 年；堀井一雄《金花银の

展开》一文，《柬洋史研究》五卷二号 1940 年；星斌夫：《金花银考》，《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九の一

1975 年；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③《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 

④  同上。 

 
    税粮中，米的折色在正统时，甚至更早在明初已经出现①，凡解运折色，正统以后逐渐

增多，但当时不仅有折银，还有折为其他实物的情况。如正统九年(1444)，“令山东等布政司，

直隶大名等府，税粮折布，俱运赴永平、山海；江西等布政司，直隶苏、常等府州，税粮折

银，运山海、辽东，籴买粮料”②。成化以后，则趋向归一折银。到弘治九年(1496)，小麦也

奏准折银了：“南直隶各府州县运纳夏税小麦，免征本色，每石折银五钱，解送本部收贮。遇

有官军人等该支小麦，每石折银四钱支给。”③ 
    不仅是夏税秋粮的米麦，其他实物税收在成、弘以后也有了货币化的明显趋向。成化十

年(1474)，明朝下令浙江严州府建德等县夏税农桑二绢“每匹折纳六钱”④。说明了赋税中的

实物绢折银的现实。弘治七年(1494)直隶河间府上奏言岁征绢 889 匹，给各卫官员折俸之用，

“每匹费银一两有余，至官军支出卖银，每匹不过五六钱”，于是请求折银征收。⑤赋税中布

匹实物的折银，也见于弘治年间：“弘治十七年令苏州、松江、常州三府阔白绵布以十分为率，

六分仍解本色，暂将四分每匹折银三钱五分，解部转发太仓收贮。如遇官员折俸及赏赐军冬

衣不敷，照例定每匹给银二钱五分，自行买用，积余银两，候解边支用。”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税粮的折征，查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是始自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

税粮，钞每五赁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绵布每匹准米一石，

苎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税农桑丝每十八两准绢一匹重十八两。三十年更定：钞三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两

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绵花一斤准米二斗。”现代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 

③  《明会典》卷四二《户部》二九《南京户部》。 

④《明会典》卷二九《户部》一六《征收》。 

⑤《明孝宗实录》卷九一，弘治七年八月乙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 

⑥  王圻：《续文献诵考》卷四《田赋考·受纳税限》。 

 
在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下，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田赋货币化。起运粮主要是供给京师、南

京及边军；存留在地方的，主要供给地方官吏俸禄，以及宗室禄米。除了京运的漕粮不可或

缺，需要运送粮食以外，其他赋税到晚明均已折银征收交纳。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地区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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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饱满折银，也有的地区是因不产粮食而允许折银，各地情况不同，折银却是统一趋向，

明后期，漕粮也开始部分折银。成化二十二年(1486)，松江知府樊莹对民运漕粮实行改革，以

往按照实物征收起运，运输费用以米易银开销，改为运输费用直接征收白银，免去转换的麻

烦，由此，漕粮中也渗入了白银货币成分。弘治十三年(1500)，明朝将漕粮耗米部分折银，因

地区分为“三六轻赍”、“二六轻赍”和“一六轻赍”。轻赍银每石折银 5 钱。①当漕运官军与

民间发生交兑关系时，“又有所谓‘纲司话会’，此向来套名，盖收兑粮长与旗军私相授受，

每米一石，出银二三分，以充酒饭之费。此府县虽知而不问者也”②。改为折银，一般确实

有便民作用。弘治十五年(1502)，户部奏会计山东、河南、北直隶解边折银“先年榆林每石不

过二钱五分，宣府不过八钱五分”，改征本色，每石用银至一两八九钱”③，于官于民都反而

增加了负担。发展到嘉靖年间，“无岁不有灾伤，则无岁不有折兑。此其因灾伤而折兑者，常

例也”④。一方面明朝常有折银之令，另一方面实际运作时，征收纳银，粮先变银，再召商

买粮，所以江南有的地方，才有“方收成日，粟米狼藉，不免贱粜”，出现典当粮食筹银上纳

现象。⑤ 
    关于金花银的派征，在江南原只派给官田，到正德四年(1509)，浙江全省不分官田、民田，

一律按粮派征，官、民田一体承税，形成了“每粮一石，验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银若干”⑥。

在江南，嘉靖时欧阳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改革田赋，调整金花银派征原则，主旨

也是用折银来调整不同科则田地的负担，进一步清理江南田赋积弊。根据唐文基研究，实际

上到嘉靖时，江南各地相继实行了官、民田一则起科的改革，通过改革，拉平了官田与民田

之间采取的不公平的派征赋额。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导致了国有官田的私有化。⑦对

于所有权性质的改变，白银货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四《轻赍》，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弘治十五年十月。 

④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五《与李龙冈邑令书》，《旧部丛刊》本。 

⑤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本。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⑦详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5—175 页。 

 
税收的货币化，也体现在官田向民田转变后的租佃关系上。如嘉靖十三年(1534)，陕西镇

守太监裁革，原有养廉地、园圃、菜地、果树，总计“定税科粮”，令原佃军民承种。规定“附

人实征册内，随民田征收，税粮折价，以备韩府禄米支用”。这里说明了四种变化：一是各种

物料都以“粮”的名目入税；二是军民承种的官田向民田的转变；三是表明税粮只是名目，

实际是以折价白银为交纳形态；四是王府禄米已由实物的粮食改变为货币白银。十四年(1535)，
明朝将通州新城晒米厂地召佃，“每亩定租银一钱二分”，是官田出租，收取租银的事例。①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北方经济落后地区，如在甘州的荒地，万历初召人垦种，也收以租银

了。② 
    成化初年，田赋货币化不仅在江南有明显发展，而且影响已经扩大到了更大范围，成化

七年(1471)湖广安察司尚褫言：“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③根据广东雷州里老的呈诉，

弘治十四年(1501)以前已经不仅是起运，而且存留地方府县各仓的税粮也已经兼收折色。④在

福建，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沈灼推行田赋改革，实行全省官米全部折色解京，民米半征折色，

不仅减轻了运输负担，而且根据官田赋重，折银按亩征收，并采取递减法，民田每石折银 5
钱，取得了民称便的效果。⑤ 

再看官田中的屯田。在景泰、天顺年间，已有以官银买牛给发屯田的事例。成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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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486)，屯粮开始折银征收。⑥开中法崩坏，商屯败坏无遗，以银为媒介，明代边防供应体

制发生了彻底改变，一改实物粮食的供应为市场购买，运送粮食变为年例银，由此北方米粮

市场逐渐形成。于此同时，南方的军屯也发生了同样的进程。弘治二年(1489)，“题准成都右

等卫屯田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六分，布政司贮库，听支军粮”。四年(1491)，“题准四川将管屯官

舍占地退出，给无田军余耕种，照例征收本色，不许征银花销”。⑦所谓“不许征银花销”，

明见当时四川屯田已经存在征银的事实。弘治八年(1495)，“奏准福建行都司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田土》。 

②  同上。 

③《明宪宗实录》卷九三，成化七年七月己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 

④  万历《雷州府志》卷九《食货志》。 

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⑥《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六，成化二十二年八月戊子。 

⑦《续文献通考》卷一五《田赋考·屯田下》。 

 
属建宁、延、邵三卫都司所属福州左等卫屯田每石征银二钱五分，解京济边”。这是朝廷

明令军卫屯田折银征收，目的是起运解京。①至弘治十五年(1502)，京卫有地亩银的征收：“京

卫新增地亩，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寻议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在京赴太仓，在外赴附

近有司交纳，放支官军月粮。”②弘治十六年(1503)以民请，福建屯田子粒全部折银解京。③

正德元年(1506)户部尚书韩文言及屯田折银征收日益增多：“沿边屯田，废弛尤甚，禾黍之地，

尽为草莽之区，以故仓储缺乏，输银日多。”④ 
折银的扩大，直接影响到北方及各边。北边的京运年例，按《明会典》，始自正统十二年

“令每岁运银十万两，于辽东籴买粮料。”同时令“每岁运银十五万两，于宣府籴买粮料”⑤。

但实际是从成化二年(1466)开始，正式形成了年例银⑥，也就是每年自京输往各边的岁额开始

制度化。成化九年(1473)，太原等府州县岁运边粮已经“止是轻赍银货买纳”⑦。弘治十五年

(1502)，朝廷“令各边除库藏银两，有添注注销事例外，各该巡抚衙门，及有自行处置盐利、

冠带、赃罚、纸米等项银两，就委各该守巡官管理出纳，附写卷簿，用印钤盖，只许军门赏

功、修城、器械等用，不许别项花费，三年一次，差科道官查盘”⑧。这是弘治时各边均有

银两存库备用，各边库存银已经制度化的证明。至正德年间，民运边粮也已全部折银。⑨ 
北方多皇庄及勋戚庄田。在弘治十六年(1503)以前，各王府及内外勋戚庄田，已定例每亩

有司征银三分解纳，有征五分，或出自收的。⑩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差兵科给事中夏

言、山西道监察御史樊继祖、户部主事张希尹等往顺天等府查勘，当时各项皇庄及勋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这类事例 早可以追溯到正统十年(1445)：“福州左右中卫并延平卫

屯田，准照民间秋粮事例，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解京济边。” 

②《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 

③《明孝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六年六月癸亥。 

④《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癸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 

⑤《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 

⑥参见全汉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中国经济史研究》下，稻乡出版社 1991 年版。 

⑦《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六，成化九年五月丙午。 

⑧《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 

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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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八，弘治十六年四月丁未。 

 
 
庄田地土共 20091928 亩。①各宫庄征收的银两，称为子粒银。嘉靖二年(1523)，清核勋戚田

土以及草场时，分为上、中、下三等征银，作出具体规定。八年(1529)，对于各勋戚、寺观田

土，以征银不等，也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征收。② 
    北方荒田开垦，在弘治时也以承佃方式开始有征银现象。如陕西在弘治十年(1497)承佃荒

田已定“每粮一石征五斗，或折征银二钱五分”，无人承佃的，“粮一石止征银五分”，“草一

束征银二厘五毫”。③ 
    根据户部尚书韩文报告，查正德初年的京库银两“以岁人言之”，夏税共该 50500 余两，

秋粮 944800 余两。④ 
    明朝税粮基本计算单位是以粮食的“石”。虽然自明朝初年就有折纳，但一般属于轻赍或

临时性，这是以往历朝也常见的事例。折银在成、弘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与“朝野率

皆用银”的社会普遍用银状况是趋同的，时间是在成、弘以后。根据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

始行于嘉靖十年(1531)“概算于田，总括众役，每夏税秋粮，计田一亩，纳银止于二分、三分，

民自乐于征输，而官不劳于督理。”⑤应当说在一条鞭法实行并推广于全国后，晚明国家田赋

征收名义上仍以粮食为基本计算单位，但是实际上是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粮食折收白银交纳。

尽管对于一条鞭法的明确定义，自明代以来多有争议；尽管当时反对一条鞭法的大有人在，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一条鞭法实际并无一个标志性的政令推行全国，因此在各地的实施情况

复杂而多样，但是，赋役合一、统一折银却是各地实行中一定包括的内容，农民对于国家所

应尽的义务，是由白银货币来体现。各地货币税实行时间早晚不同，内容参差不一，则反映

出了一种明显的过渡性。可是，无论如何，与白银折纳并行的田赋改革，是实物税向货币税

的转变，这也就是白银货币化的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当时夏言上疏将庄田来由和盘托出：“各宫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

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今此查勘，又占过民田四十顷，见在共七十五顷。则宫闱庄田之始，

而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举此一处，其他可知。”他指出，到武宗即位，一月之间建立了皇庄七

处，“自此之后，设立渐多，而皇庄之名始著”。论及此，他颇有微词：“祖宗以来，宫闱一切供用自有才规，

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田亩之业，辱宫壶之贵，杂于闾间，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

世也哉。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日皇庄，假之

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坏盐法，则以所取之盐名为皇盐，即此三言，足以传笑天

下，遗讥后世。”并建议“榜示中外，尽削皇庄及各宫庄田之名，一洗四朝之弊，永垂百代之休”。见《续文

献通考》卷一六《田赋考·庄田》。 

②《续文献通考》卷一六《田赋考·庄田》。 

③《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八，弘治十年八月丁丑。 

④韩文《为缺白银两库藏空虚等事》，《明经世文编》卷八五。 

⑤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燕京大学 1940 年铅印本。 

 
    2．徭役货币化 
 
    国家的建立，赖有赋税之外，重要的还有徭役的征发。明初，沿袭宋元徭役制度。按照

役法规定，16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男子，均要承担差役。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

考》记载：国初因赋定役，每十年大造黄册，籍分军民匠灶，户分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册佥

定。明代徭役主要分为两种：里甲、杂役，由于徭役不均，伴随着折银，均徭改革与历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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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而行，出现了银差和力差，徭役出现货币化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白银货币化逐步向全

国推开，导致了劳役制度的全面解体。 
东南各省里甲正役的改革，是与折银或者说赋役货币化同步进行的。顾起元《客座赘语》

卷二《条鞭始末》：“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唱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

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这是按户摊入田粮，折银征收。而永乐迁都

以后，由于官饷问题产生了皂隶之役折为柴薪银。成化时顺天府已经征银雇役，当时“京城

九门原收车辆及驴骡马载货物钱钞，佥点检钞夫役共四十四名。每名一季雇人用银十两，一

年通计一千六七百两。其银俱于大小铺户征敛”①。在京如此，在外也有成例，成化九年(1473)
山东岁额夫役 20884 名，“人征价银三两”，共达 62652 两。②弘治年间，随折银扩大发展，

徭役改革也向深入发展，杂役改革，出现均徭法，形成了力差和银差。其中，力差起初是亲

身服役，以后也逐渐发展到折银，于是几乎全部徭役都货币化了。顾炎武云：“均徭为杂役，

成、弘以前莫可改，正德后始定银差、力差之例。”③16 世纪初出现了银差。④弘治以前，南

直隶凤阳等地均徭已将田亩作为审编对象，正德时松江出现按亩征收的均徭银，几乎同时，

北方顺天、永平出现了地亩银。嘉靖时，山东有了门银之征，这都是为了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宪宗实录》卷九五，成化七年九月壬辰。 

②《明宪宗实录》卷一二一，成化九年十月乙亥。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八册《广东》中。 

④  关于均徭的折银，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开》东京女子大学学会 1966 年版)，岩见宏(《明

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同朋舍 1986 年版)，谷口规矩雄(《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同朋舍 1998 年版)等书有专门

深入的研究，本节撰写中参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和徭役不均的矛盾而出台的改革。此时均徭审编从成化时单一的人丁，扩大到了丁田，

这种扩大改革的趋势，正是伴随白银货币的扩大化而发展的。各地改革名称不一，浙江称均

平银，江西称公费银，福建称纲银，南直隶称直日银，等等。浙江均平银始于天顺时，福建

纲银始于成、弘之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成、弘年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

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谓之纲，一雇一年之用者，谓之徭。即出钱，则归之农，

唯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①地方一切开支，几乎全由纲银囊括支付。正德元年(1506)，
各地“审派均徭，率有宽剩”，明廷令巡抚查核弘治改元以来的原编底簿，“取其银解部应用”。

② 
从成化十五年(1479)朝廷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定输纳数目，不许隔年通征

银两在官的规定③，可以了解到当时各地已经出现了差徭征发以银通征的情况。在民间社会

改革现实推动下，弘治元年(1488)，明朝做出了新的规定：“令各处编审均徭，查照岁额差使，

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贫难下户并逃亡之数，

听其空闲，不许征银及额外滥设听差等项科差，违者听抚按等官纠察问罪。”④针对改革参差

不齐，均徭轻重不等，折银不等，各地实行也各有差异，明朝下令整理均徭法，“禁止额外滥

设听差等项课差”⑤。此时有的地方听差已经出现以银代役，如常州府江阴县“其出银听用，

曰庆贺，曰祭祀，曰乡饮，曰科贡，曰恤政，曰公费，曰备用；其出人听调曰听差”⑥。南

方如此，北方也同样，山东济南府武定州每年编“听差三百五十两”⑦。保定府雄县在嘉靖

时“听差余银五百余两”⑧。嘉靖九年(1530)明朝规定：各地审编徭役，先查岁额差役若干，

该用银若干，黄册实在丁粮除优免户外，应役丁粮若干，以所用役银，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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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丙戌。 

③《明会典》卷二○《户部》七《赋役》。 

④《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⑤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赋役》，台北《中国史学丛书》本。 

⑥  嘉靖《江阴县志》卷五《徭役》，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⑦嘉靖《武定州志》，《赋役》七，《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⑧  嘉靖《雄乘》，《田赋》四，《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量每人一丁，田几亩，该出银若干，尽取分派，如有将银两入己者，按律问罪。①很明

显，徭役货币化开始规范化。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均徭折银的过程在华北、华南和华

中是完全不同的。华北在一条鞭法实行前曾经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实行了与江南地区完全不

同的门银和丁银制，于嘉靖十一、二年(1532—1533)确立。②在明代档案中，万历五年一九年

(1577—1581)《辽东各卫所边堡官军下余丁舍丁等纳银名册》中，详细记载了军中余丁分为上

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的等则，按照银差和力差分别纳银。

③ 
    在整个明朝财政全面折银的货币化倾向中，金花银的折纳是一个方面，而上供的物品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明初上供物料，是根据宫廷和政府的需要，向地方摊派的各种实物，是征

派的性质。工部和内府所需的物料，汇集存储于十库，“召买无几”④。这种状况随时间推移

发生了变化。日本学者岩井宏将上供物料的征收方法分为 5 种，指出向生产者征收物资的办

法，由于流通经济的发展，买办的比重不断增加。⑤折色日益增多，事例是“召商买办”。⑥

嘉靖十年(1531)，朝廷明确规定：“今后各处起解京库物料，果系本地无产者，许于批文内明

开某物若干，折征价银若干，到京召商上纳。如有余银，通融帮补，再有余剩，送太仓库交

收，以备支用。”⑦即使是本色，晚明征银召商购买上纳也日渐增多。如隆庆元年(1567)朝廷

题准河南、广东以及北直隶各州县卫所共 93 处的该解苘麻，“照依原定数目，每麻一斤，征

银一分八厘，各解该府，每年限十月内类解本部，以备买麻支用”⑧。上供物料由征派向召

买乃至成为一种用银负担的均徭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会典》卷二○《户部》七《赋役》。 

②谷口规矩雄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见《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第三章《一条鞭法的成立和展开》。 

③《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万历五年一九年《辽东各卫所边堡官军下余丁舍丁等纳银名册》，辽沈书社 1985

年版，第 73—109 页。 

④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一一，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⑤见谷口规矩雄《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第一章《明代前期的徭役制度》引述。 

⑥《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一《器用》载：嘉靖二年(1523)有令“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原解成造上

用并各宫物料，羊毛、皮、棉纱共八万四千张，照弘治间例，解银赴部召买”。由此可知弘治年间已有成例。 

⑦《明会典》卷三○《户部》一七《库藏》一。 

⑧《明会典》卷一九○《工部》一○《物料》。 

 
实际上，明代各地的杂役包罗很广，有皂隶、弓兵、狱卒铺兵、馆夫、驿夫、水夫、车

夫、轿夫、膳夫、门子等等，还有许多临时性的，名目繁多，考诸史实，经历了大多在成、

弘年间开始货币化的轨迹。具体来说，如夫役中的柴夫，是专门供应内府的，又分为砍柴夫

和抬柴夫两种，砍柴夫在成化四年(1468)奏准每名一季收脚价银三两；抬柴夫在成化二十一年

(1485)奏准每名一月征银一两二钱，弘治元年(1488)，每名一月征银一两四钱。①工程用夫役

众，花费更多，如弘治年间河南黄河治理工程，岁起民夫 5 万，“每夫道里费征银一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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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当时各地工役“先后用银，岂止数百万两”②。 
    均徭实行以后，加重了贫富不均，为了解决弊端，改革又向深入进行，出现了“十段册”，

又名“十段锦”。实际上这一改革在成化初年已出现于福建邵武。③此后东南各地陆续展开。

到嘉靖时，出现了征一法，这一改革趋向是将里甲、均徭归并，统一按照丁田征收，是一条

鞭法的前奏。按照全部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统一征银。这样，里甲和徭役合一，赋役合一

征收白银。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如广东在嘉靖年间全部赋役项目用银计算，银子已成为几

乎唯一的计税手段。④ 
    东南的徭役折银 早普遍化，那么，在其他一些地区又如何呢?以四川为例，《四川重刻赋

役书册》记载，万历年间四川布政司所属成、重等八府，嘉、眉等六州合属州县等衙门审编

均徭、银力差及民快里甲公费夫马减存总目是：一均徭：银差实编银 99028．216381 两，力

差实编银 90790．37 两；一民快：实编 26116 名，每名 7．2 两，共 188035．2 两；一里甲公

费：实编银 28291．582 两；一里甲编夫：实编夫 7670 名，每名银 7．2 两，共银 55224 两；

一里甲编马：实编马 3095 匹，每匹连草料、鞍辔、雨具、人夫 21．6 两，共银 66852 两。⑤

在那里，徭役完全货币化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三，弘治八年八月丁丑。 

③  嘉靖《邵武府志》卷一二《名宦·盛颐传》，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④刘志伟：《在国家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 页。 

⑤《四川重刻赋役书册·总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从刊第 60 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役法的改革影响所及，是粮长制度的变化，对此，梁方仲已有深入研究，“直到嘉靖中年

一条鞭法盛行以后”，他如此评价：“自此以后，赋役项目纷纷改折为银两，自封投柜和官收

官解的办法也普遍施行，政府对于粮长的需要更大为降低了。这时尽管粮长这名称还保留着，

但它实际上已变成为徭役了；甚至还可以折银代役，并不须亲身充当。”① 
值得注意的是，与役法相关的还有手工业者即工匠的以银代役，这一变化也始于成化年

间。成化二十一年(1485)奏准：“轮班工匠有愿出银折，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

斯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旧当班。”②根据内容，这

明显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政策。到嘉靖年间，一律以银代役出台，四十一年(1562)题准：“行各

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

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义务四年，每名每

年征银四钱五分，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抚按官督各州县官，每年折完卖解，不许拖欠，

没终造册类缴，分别已未完等第参究。”③从此，劳役制转变成白银货币税，对于手工业者而

言，国家的人身束缚由白银解脱了。工匠摆脱了劳役，获得了独立经营手工业的条件，对生

产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增长应该说大有益处。以银代役，也促使官营手工业无可挽回地走向

衰落，相应的，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例如，遵化铁冶厂是全国 大的官办铁厂，每年

额办课铁 208000斤，计价不过 2700余两，而专设官吏军役等费用竟逾万金。于是万历九年(1581)
工部题准：铁厂官军工匠“尽行裁革，将额征银两解部买铁支用。其柴薪、车辆等项银悉免

佥派，以苏民困”④。明朝 大官营铁厂的倒闭，标志着官营冶铁业的彻底衰落。织造方面，

成化二十年(1484)奏准：“各司府设有织染衙门去处，不许另科价银，转往别处织买缎匹，因

而侵克钱粮，违者从重究治。”⑤到嘉靖十四年(1535)刑科给事中王经奉命往苏杭督察缎匹事，

还京条陈织造十二事，其中：“一、戒挪移，各省织造银两，多出里甲丁田，并无碍官银。有

司往往取充他用，致亏课额。宜会计一岁合用银若干，某郡县征派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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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 页。 

②《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九《工匠》二。 

③  同上。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万历九年三月甲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 

⑤《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一《织造》。 

 
应于某项取给，当官验收，转解司府给散机匠……一、严限期，织造银两宜令每岁六月

终征完，七月中解府给散。”说明在嘉靖年间官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是先

征派银两，然后发给机匠织造。此外，他还提到各州县有“不习织挑，皆佣他处工匠”，以及

逋逃缎匹银两的现象。①表明了织造官手工业中以银雇匠的情况。 
    总之，成弘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均徭改革此起彼伏，一浪更过一浪，

并逐渐汇集成为一条鞭法，赋役归一，统一征银。这一过程与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完全是重合

的。在数额上，明后期各地的役银一般超过田赋银，大量转入地亩，成为货币税。将税入地

的趋向，使工商业者免去负担，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农民、手工业者纳银于官，官府雇募，

不仅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劳动力商品化趋势日益加强，也促进农作物

的商品化，有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随着朝廷财政的重点转移到土地上，徭役呈现

逐步消亡，这是社会的进步，而白银的扩大流通和普遍应用，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 
 
    3．盐课货币化 
 
    明朝的专卖收入，主要是盐和茶，为此，朝廷制定了开中法和茶马法，以保证政府收入。 
 

先来看盐。明朝盐课，在成、弘以后逐渐成为朝廷财政 为重要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盐课开始由实物向货币化转变。成化年间，两浙盐课开始折银。成化十

九年(1483)，明朝下令两浙盐课浙西场分每正盐一引折银七钱，浙东场分每正盐一引折银五钱，

解送太仓银库，候余盐支尽，仍纳本色。弘治元年(1488)，有令两浙盐课折银，浙西场分每引

原定七钱者减为六钱，浙东场分每引原定五钱者减为三钱五分，候盐法通，如旧征纳。②由

此可见，在弘治五年(1492)叶淇改革，废开中法之前，开中法实际已渐消亡于白银的折收之中，

大规模改革不过是承认现状，使折银制度化而已。由此，“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万，解太仓银

百万有奇”③。到弘治年间，在全国重要的盐产区，两淮、两浙、长芦、福建、山东、海北

等地，都已发生程度不同的折银。根据学者统计，其中，两浙折银已占地区盐课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 

②《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盐法中》。 

③《明会典》卷三二《户部》一九《课程》一《盐法》一。 

 
49．83％，也就是几乎达到了一半；折银率 高的福建，竞达到 54．95％，超过了半数；而

在山东也达到了 47．24％，已接近了半数。①发展到嘉靖年间，盐课基本上已折银。至万历

年间，全部折银已成定制。李汝华曾言： 
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笑。两淮

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

八千两有奇。除河南十二万及川、陕盐课，虽不解太仓，并其银数，实共该盐课银二百四十

余万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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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明后期盐课银的征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设立的户口盐钞制度，到成化年间，也已出现向白银货币的转变。成化六年(1470)，
明朝发布“今后不许折收银米”之令，这正是地方社会现实运作中折征白银的反应。弘治六

年(1493)内府承运库金银告缺，廷臣集议，首倡天下户口食盐钱钞“今后每钞一贯，折征银三

厘，钱七文，折银一分。当解京者，径入内帑；当存留者，留本处准官军俸粮”。当时一年解

京数字大约有 223000 余两。③弘治十六年(1503)更议准：“各处解纳户口食盐钱钞，俱收价银

解部，每钞五千贯，铜钱一万文，拟进内府交纳者，定与价银二十四两，在部交纳者十九两，

著令铺户领出，收买钱钞上纳。扣算余银，收补别项钱粮。”④到嘉靖六年(1527)，又有具体

规定：“诏各处起运京库户口盐钞，今后每钞一贯，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每钱七文，折银

一分，计钞一块，共折银四两，经收大户人等，不得分外科敛，侵欺入己。”⑤至此，折银已

完全制度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弘治时叶淇变法，开中法遂被破坏。实际上，在成化初年，随

着白银的货币化，已经出现“每一千引卖银一百余，或其八十两，名日‘卖窝钱’”的事例，

得到朝廷关注。⑥纳银逐渐代替纳粮，遂使明代盐政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开中法被破坏并

放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5 页。 

②李汝华：《户部题行言法十议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 

③《明孝宗实录》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 

④《明会典》卷四二《户部》二九《南京户部》。 

⑤《明会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经费》二《官民户口盐钞》。 

⑥《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八，《成化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等奏题整理盐法事》，日本古典

研究会影印本。 

 
4．茶课货币化 
 
    茶课方面，货币化确切地说，指的是白银化。洪武初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

凡商人买茶，具数付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凡买茶去处赴宣课司，依例三十分抽一

分”①。初是商人纳钱给引，后钞法行，以钞给引。伴随宝钞的退出流通领域，根据史料，

白银化也是始于成、弘年间。王圻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折银的过程，特录于下： 
    成化三年，奏准西宁洮河茶马司积多余茶，年久湿烂，今后粗茶每百斤收银五钱，芽茶

三十五斤亦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项，俱解本省有司收候，以补收买茶课支用。五年，令

陕西布政司将金粥等处茶课自成化六年为始仍收本色，其原折收银布，候丰年收买茶斤，送

各茶马司收贮，一备易马。 
    成化十九年，奏准每岁运十万斤，今茶课本色一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九斤零，存彼处衙

门听候支用。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共征银四千七百二两八分，内三千一百五两

五钱五分存本省赏番，实解陕西巡茶衙门易马银一千五百九十六两五钱三分。 
弘治八年，令四川布政司将所属茶课俱自弘治二年为始，以后年份各拖欠该征之数俱减

轻，每芽茶一斤征银一分五厘，叶茶一斤止征一分。② 
 
    《明会典》载，明前期实行过给运茶支盐事例，更多的是以茶易马事例。这一直延续到

明后期。弘治十四年(1501)，明朝“以榆林、环庆、固原粮饷缺乏，将洮河、西宁发买茶斤量

开四五百万斤，召商上纳价银，类解边仓籴买粮料”③。说明茶课折银也用于边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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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税货币化 
 
关税方面，是明朝商业税中 为重要的税收。主要是钞关，始设于宣德四年(1429)。明朝先后

于运河沿岸、长江各口、江南水道要津设立钞关征税，钞关之设，顾名思义，是当时为了通

行钞法，增加税收为目的。首先设立“七所”，后来陆续有增设。成化元年(1465)有所变化，

令钱钞兼收。④随着白银的扩大流通，财政需求的增长，到弘治元年(1488)，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明会典》卷三七《户部》二四《课程》六《茶课》。 

②《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考·茶》。 

③  《明会典》卷三七《户部》二四《课程》六《茶课》。 

④《明会典》卷三五《户部》二二《课程》四《钞关》。 

  
于“库藏空虚”，明朝下令“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司局照旧钱钞兼收外，其河西务

等处捌钞关并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柒税课司局照依彼中则例，

俱折收银两”①。由此，各钞关税收大多改征银两。一般来说，宣德、正统年间是收钞的时

期，成化时是钱钞兼收，是一个过渡时期，到弘治时则明确了折银征收，并迅速扩大白银征

收范围。弘治六年(1493)，“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七年

(1494)，议准“今后九江府钞厂免收铜钱，只折收银两”②。嘉靖八年(1529)，在直隶巡按御

史魏有本的奏请下，“俱许折银”。定以银交纳，银一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七文。③

至此钞关的征收税折银完全制度化了。根据文献记载，晚明钞关又分为本色、折色年分征收，

如浒墅关在万历初年，折色年分照船头丈尺折收银两，而本色年分就要麻烦得多：“旧例每钞

一千贯，钱二拾文，折收银七分。内二分解太仓；五分钱钞，每钞一千贯，价银六钱，嘉靖

钱一千文，价银一钱五分，古钱一千文，价银一两六钱，扛索盘缠等费俱于内扣算”。④值得

注意的是，钞与钱均以银论价，之所以保留，是专供朝廷赏赐之用。 
 

晚明关税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财政中的重要收入，可从表 3—1 得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四二《钞关》，《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53 册，万历十年刻本。 

②《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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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嘉靖八年九月丙申。 

④《万历会计录》卷四二《钞关》。 

⑤根据《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钞关》制，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钞关之外，还有属于工部的工关税。明初于各交通要道设立抽分局，由工部管理，对过

路客商贩运的竹木薪炭征税，收入归工部，以实物征收为主。到成化年间也发生了向货币税

的转变。据《明实录》成化七年(1471)记载，成化初出现“工部抽分竹木变卖银两解部，以为

营缮之费”的情况，“是年所得仅千余两”，这里表现似乎是临时性的安排，然而却并非如此，

“后续差者务多得为能，岁岁加益，至此万数”，说明自此以后成为征银已是常态。①以芜湖

和杭州为例，“其初，岁征银一二千两，稍增至四五千两”，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芜湖已增至

万余两，杭州增至 20000 余两。②隆庆元年(1567)杨时乔自刻《两浙南关榷事书》，记录了设

立在杭州城南税课司征收的具体情况，清楚地反映出实物向白银的转变：“先是，本厂初立，

例取本色，解淮安清江、卫河二提举司造浅船。成化十六年(1480)因解户不便，奏始解折银。”

③由此可见，改革和变化是始自民间要求，有着社会的需求。 
    除了属于商业通过税的钞关之外，商业税还有营业税，与杂税混杂在一起，名目繁多。

白银货币化的时间大致也在弘治年间。以临清为例，弘治十八(1505)户部言：“临清商税每年

折银几三万两，而宣大边储告乏，请将今年及明年以后商税俱折银解边，予买粮草。”④ 
关于对外贸易关税，明初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进贡和中外货物市易之事，交易以实物，

或抽取实物。发展到嘉靖时“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

疏请求开放海禁，得到允准。⑤到隆庆五年(1571)，明朝由计货征税改为丈抽法，以银交纳。

根据记载，漳州对商船所征商税始自隆庆六年(1572)，出自知府罗青霄之请，是以船税代充钱

粮。⑥在澳门：“隆庆间始议抽银，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

⑦万历三年(1575)明朝制订增税则例，分为水饷、陆饷、加增饷征收，全部征银。⑧这一转变

对于外国白银的流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宪宗实录》卷八九，成化七年三月戊寅。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己丑。 

③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7 册，隆庆元年自刻本。 

④《明武宗实录》卷六，弘治十八年十月乙卯。 

⑤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⑥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商税》，清抄本。 

⑦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番夷》，《稀见中国地方志从刊》本。 

⑧《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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